
 

CAC/GL 62-2007 第 1 页，共 5页 

 

 

供各国政府应用的食品安全危险性分析工作原则供各国政府应用的食品安全危险性分析工作原则供各国政府应用的食品安全危险性分析工作原则供各国政府应用的食品安全危险性分析工作原则 

CAC/GL 62-2007 范 围 

1. 《供各国政府应用的食品安全危险性分析工作原则》旨在就评估和管理与食品相关的人类健康危险性并交流信息等，向各国政府提供指导。  一般方面 

2. 适用于食品安全的危险性分析的总体目标是，确保人类健康得到保护。 

3. 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各国的食品管制和食品贸易状况，且应以非歧视的方式一以贯之地予以应用。  

4. 在可能范围内，应当将危险性分析的应用确立为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1。 

5. 应通过充分运作的食品管制体系 /计划支持国家一级实施危险性管理决定。  

6. 危险性分析应当： 

• 一以贯之地应用；  

• 公开、透明，并记录在案；以及  

• 酌情根据新生成的科学数据进行评价和审查。  

7. 危险性分析应遵循食品法典委员会2界定的结构化办法，该办法由三个截然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的部分组成，即危险性评估、危险性管理和危险性信息交流，三者都是总体危险性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 

8. 应当以透明的方式全面、系统地记录危险性分析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尊重正当的保密顾虑的同时，应确保所有相关方3都能获取相关文件。  

9. 在整个危险性分析过程中，应确保与所有相关方开展有效的交流和磋商。 

                                                             

1
 认识到各国政府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将考虑到国家能力和资源情况，利用不同的办法并制定不同的时间框架。  

2
 见《程序手册》中“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危险性分析术语定义”。  

3
 在本文件中，“相关方”指“危险性评估者、危险性管理者、消费者、产业界、学术界，以及在适当情况下，还包括其他相关方及其代表组织”（见“危险性信息交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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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在管理与食品相关的人类健康危险性的总体框架下，应用危险性分析的三个组成部分。  

11. 应尽可能分离危险性评估和危险性管理的职能，以确保危险性评估的科学完整性，避免危险性评估者和危险性管理者混淆各自应履行的职能，并减少任何利益冲突。然而，认识到危险性分析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危险性管理者与危险性评估者之间的互动是确保实际应用的必要条件。  

12. 防范是危险性分析的内在要素。在评估和管理与食品相关的人类健康危险性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在危险性分析过程中，应明确考虑不确定性程度和现有科学资料的多变性。用于选定危险性评估和管理方案的前提应反映不确定性程度及危害的特点。  

13. 《食品法典》、粮农组织、卫生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国际政府间组织，如动物卫生组织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开展了旨在保护人类健康的危险性分析活动，各国政府应考虑从这些活动中获得的相关指导和资料。 

14. 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各国政府应酌情设计和/或采用适当的培训、资料以及能力建设计划，确保在其食品管制体系中有效应用危险性分析原则和技术。  

15. 各国政府应与相关国际组织、其他国家政府（如在区域一级通过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区域协调委员会）分享危险性分析方面资料和经验，以促进和推动更广泛、以及酌情更一以贯之地应用危险性分析。  危险性评估政策  

16. 危险性评估政策的确定应列为危险性管理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  

17. 危险性管理者应在开展危险性评估前，通过与危险性评估者及所有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从而确定危险性评估政策。此程序旨在确保系统、完整、公正和透明地开展危险性评估。  

18. 危险性管理者向危险性评估者规定的任务应尽可能明确。  

19. 如有必要，危险性管理者应请危险性评估者评价因不同危险性管理方案所导致的潜在危险性变动。  危险性评估 

20. 每项危险性评估都应与预期目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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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应明确说明正在开展的危险性评估的范围和目的，并遵照危险性评估政策而开展。应界定危险性评估的产出形式以及可能的替代产出。  

22. 参与危险性评估的专家，包括政府官员和政府外的专家，都应客观地开展科学工作，且不受制于任何有可能损害评估完整性的利益冲突。应公开有关这些专家的身份、个人专门知识及专业经验的资料，具体根据各国的考虑而定。在选拔这些专家时，应采取透明的方式，并以他们的专门知识以及他们相对于所涉利益的独立性为依据，包括披露与危险性评估相关的利益冲突。  

23. 危险性评估应当纳入四个步骤，即：危害的认定；危害的特点描述；暴露评估；及危险性的特点描述。 

24. 危险性评估应基于与国情最相关的科学数据。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定量资料。危险性评估也可以考虑定性资料。  

25. 危险性评估应考虑整个食品链中采用的相关生产、储存和处理做法，包括传统做法、分析办法、抽样和检验，以及具体不利健康影响的流行程度。  

26. 应在危险性评估的每个步骤明确考虑会对危险性评估产生影响的制约因素、不确定性及前提，并以透明的方式将其记录在案。在估计危险性时，对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的表述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但应该在科学可实现的范围内进行量化。 

27. 危险性评估应基于实际的接触情况，同时考虑危险性评估政策界定的不同情况；应考虑到易受影响人群和高危险性人群。在开展危险性评估时，应酌情考虑到急性、慢性（包括长期）、累积性和/或综合的不良健康影响。 

28. 危险性评估报告应指明任何限制因素、不确定性、前提，及其对危险性评估的影响。应记录少数意见。应由危险性管理者，而不是危险性评估者负责解决不确定性对危险性管理决定的影响。  

29. 应以非常容易理解且有用的形式，向危险性管理者提交危险性评估结论，包括危险性估计（若有的话），并将其提供给其他危险性评估者和相关方，以便他们能审查该评估。  危险性管理 

30. 各国政府在危险性管理方面作出的决定，包括采取的卫生措施，应将保护消费者健康作为其主要目标。应避免在选定用于解决不同情况下类似危险性的措施中出现不合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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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危险性管理应该遵循结构化办法，包括开展初步危险性管理活动4、评价危险性管理方案，实施、监测和审查已作出的决定。  

32. 各项决定应当以危险性评估为基础并与评估的危险性相称，同时应根据第二项原则声明5中提及的、与国家一级决策相关的“审议其他因素的标准”，酌情考虑到与保护消费者健康及促进食品交易公平做法相关的其他正当因素。各国政府应根据《食品法典》标准和相关条文（若有的话）制定其卫生措施。  

33. 要实现商定的结果，危险性管理应当考虑整个食品链中采用的相关生产、储存和处理做法，包括传统做法、分析方法、抽样和检验、执行和遵守的可行性，以及具体不利健康影响的流行程度。 

34. 危险性管理应考虑危险性管理方案的经济影响及可行性。  

35. 危险性管理过程应该透明、一以贯之并充分记录在案。应记录关于危险性管理的各项决定，以便推动所有相关方更广泛地了解危险性管理的过程。 
36. 应将初步危险性管理活动及危险性评估结果与对现有危险性管理方案的评价结合起来，以便作出危险性管理决定。  

37. 应从危险性分析的范围和目的及其实现的消费者健康保护水平的角度，评估各项危险性管理方案。也应该考虑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方案。 

38. 危险性管理应确保所有情况下的决策过程都是透明且一以贯之的。在审查各项危险性管理方案时，应尽可能考虑评估这些方案的潜在优点和缺点。各国政府在选择能同等有效地保护消费者健康的不同危险性管理方案时，应找出并考虑此类措施对贸易的潜在影响，并选择仅对贸易进行必要限制的措施。  

39. 危险性管理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须考虑评价和审查危险性管理决定过程中新生成的所有数据。应定期监测各项危险性管理决定及其实施工作的相关性、效力及影响，并在必要时审查各项决定和/或其实施情况。  

                                                             

4
 在本《原则》中，开展的初步危险性管理活动包括：确定食品安全问题；建立危险性简介；对危害程度进行排序，以确定危险性评估和危险性管理的重点；为开展危险性评估确立危险性评估政策；委托开展危险性评估；以及审议危险性评估的结果。 

5
 见《程序手册》中的“关于科学在《食品法典》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其他因素的原则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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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性信息交流  

40. 危险性信息交流应：  

i) 在危险性分析期间推动对审议中的具体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ii) 推动危险性管理方案/建议制定工作的一贯性和透明度； 

iii) 为理解拟议的危险性管理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  

iv) 提高危险性分析的整体效力和效率；  

v) 加强参与者之间的工作关系；  

vi) 促进公众对该过程的理解，以便增进对食品供应安全的信任和信心； 
vii) 促进所有相关方的适当参与；  

viii) 交流有关各相关方对与食品有关的危险性的关切问题的信息；以及  

ix) 在适用的情况下，尊重正当的保密顾虑。  

41. 危险性分析应纳入危险性评估者和危险性管理者之间清晰、互动和有案可稽的交流，以及在此过程的各个方面与各相关方的相互交流。  

42. 危险性信息交流不应仅限于传播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确保开展有效危险性管理所需的所有资料和意见都能纳入决策过程。  

43. 在开展涉及各相关方的危险性信息交流时，应透明地解释危险性评估政策及危险性评估，包括不确定性。应明确解释已作出的决定以及为作出这些决定而采用的程序，包括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应指明任何限制因素、不确定性、前提及其对危险性分析的影响，以及在开展危险性评估过程中表达的少数意见（见第 28 段）。  


